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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标准分为三个部分

第 部分 全身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第 部分 人体局部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第 部分 人体测量数据

本部分为 的第 部分 对应于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部分 进入口尺寸确定原则 英文版 本部分与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第

部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主要差异如下

原国际标准中的引言及其涉及的参考文献 被删除

原国际标准中的三项引用标准改为对应的国家标准

原国际标准中的 的 个开口配置尺寸 单位 被修改的有 个

在本部分图 和图 中 处 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 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 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 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 修改前为 又 处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修改前为

在本部分图 中 处修改前为

在测量人体尺寸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人体测量术语以 为准

在原国际标准的参考文献中增加 在产品设计中应用人体尺寸百分位数

的通则

本部分的附录 为规范性附录 附录 和附录 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 机械科学研究院和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起草人 张铭续 逄征虎 肖建民 李勤 石俊伟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部分

人体局部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人体部分进入机械 见 的 的 种开口的最小功能尺寸

开口尺寸 见参考文献 和 种开口配置要求 及将人体测量数据 人体尺寸 和附加空间 裕量 相

结合的 个计算开口尺寸公式

其中人体尺寸见 表 附加空间的数值遵照附录 规定

开口尺寸是以预期使用者群体的第 百分位数 见参考文献 数值为基础 而触及距离则是以

第 百分位数数值为基础 在每一种情况中 均应以预期使用者群体的最不利人体尺寸为基础 该考虑

也适用于开口的配置 参见附录

本部分适用于非移动式机械 对移动式机械可有额外的特殊要求

防护人员触及伤害的情况在 中论述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 然而 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部分 基本术语 方法学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部分 人体测量数据

一般要求

通过最小功能尺寸的开口进行触及操作比起无约束的进出操作可能是低效 低安全和无益于健康

的 因而在设置开口以前 应该考虑其他方案 例如打开机械 取出零部件进行修理的可能性 在任务要

求频繁进入的场合更为必要 当不能避免使用开口时 下列判据尤为重要

影响人员进入方便性的因素

作业要求 例如 运动的姿势 性质和速度 视线和施力

开口相对于人员位置的配置 例如 地板上方合宜的高度 易于达到的范围 允许采取舒适

姿势的充足外部空间和可以进行作业的内部充足空间

作业的频次和持续时间

是否携带工具 例如 为了技术保养或修理

进入开口的长度 例如 是通过薄壁 罐 槽的壁 还是通过通道式开口

是否有附加的装备 例如 个体防护装备 包括防护服 携带或佩带便携式照明灯


